
羅馬書 第九章

19.這樣，你必對我說：他為什麼還指責人呢？有誰抗拒他的旨意呢？
20.你這個人哪，你是誰，竟敢向神強嘴呢？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：你為什麼這樣造我
呢？
21.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？
22.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，彰顯他的權能，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，
23.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。
24.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從猶太人中，也是從外邦人中。這有什麼不可呢？
25.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：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稱為我的子民；本來不是蒙愛的，
我要稱為蒙愛的。
26.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將來就在那裡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。
27.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：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；
28.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，叫他的話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結。
29.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：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，我們早已像所多瑪，蛾摩拉的
樣子了。
30.這樣，我們可說什麼呢？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，就是因信而得的義。
31.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，反得不著律法的義。
32.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，只憑著行為求，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。
33.就如經上所記：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；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。



羅馬書 第九章 19-33節 -神主權中的憐憫與信心的義

一、神的主權與人的回應（19–21節）

《羅馬書》 9章21節「窰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？」

• 舊約對照：

《以賽亞書》 45章9節說：「禍哉，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！」

• 新約呼應：

《提摩太後書》2章20–21節：「在大戶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；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

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」

屬靈啟示：

神塑造我們，不是要限制，而是要成全。信徒真正的自由，不是隨己意而行，而是願意順服神的旨意，讓主成為生命的

窯匠。



羅馬書 第九章 19-33節 -神主權中的憐憫與信心的義

二、神的忍耐、憐憫與揀選（22–24節）

羅馬書 九章22節「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，彰顯他的權能，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，」

• 舊約對照：

   《出埃及記》9章16節：「其實，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顯我的大能，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。」

   《耶利米書》18章6節：「耶和華說：以色列家啊，我待你們，豈不能照這窰匠弄泥嗎？以色列家啊，泥在窰匠的手
中怎樣，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。」

• 新約呼應：

    《彼得後書》3章9節：「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為他是耽延，其實不是耽延，乃是寬容你們，不願有一人沉
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」

    《以弗所書》2章8–9節：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；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於行為，
免得有人自誇。」

屬靈啟示：

神的忍耐讓罪人有機會聽見福音；祂的憐憫使我們從滅亡的路被挽回，成為「憐憫的器皿」。

神提醒我們：救恩不是人努力的成果，而是祂恩典的傑作。祂忍耐我們，是為要塑造我們成為祂榮耀的見證。

  



羅馬書 第九章 19-33節 -神主權中的憐憫與信心的義

三、以色列的不信與外邦的信心（25–33節）

《羅馬書》 9章27節 「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：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；」

• 舊約對照：

《何西阿書》2章23節：「本非我民的，我必對他說：你是我的民；他必說：你是我的神。」

《以賽亞書》10章22節：「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雖多如海沙，惟有剩下的歸回。」

《詩篇》   118篇22節：「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」這石頭正是耶穌基督。 

• 新約呼應：

《加拉太書》3章28–29節：「並不分猶太人、希利尼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
一了。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」

《彼得前書》2章10節：「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，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；」

屬靈啟示：

以色列追求律法的義卻跌倒，外邦人因信得義。

主的話提醒我們：唯有信心才能使人稱義。基督是那房角的石頭——信的人得救，不信的人絆跌。 



結語：活出這恩典、盼望與愛

《羅馬書》9章讓我們看見：

• 神在救恩上的主權是絕對的，

• 祂的忍耐出於憐憫，

• 祂的揀選出於恩典，

• 而祂的救恩臨到一切信靠基督的人。

舊約時代，神藉以色列彰顯祂的公義；新約時代，祂藉基督顯明祂的恩典。

如今，主耶穌也呼召我們成為「憐憫的器皿」，在這破碎的世界中活出信心與順服的見證。



思考題：

1. 面對神主權的揀選與人自由的抉擇，

我們該如何以謙卑的心承認自己的有限，學習單純信靠主耶穌，而不陷入質疑與爭論？

2. 保羅提到外邦人因信得義，而以色列人因行為跌倒

我們該如何脫離『靠自己努力取悅神』的陷阱，學習單單信靠恩典，在日常生活中真心倚靠主耶
稣？

3. 當神呼召並揀選我們時，

我們可以怎樣在生活中回應祂的恩典，成為彰顯憐憫與順服的器皿，讓人因我們而認識神的公義
與恩典？


